《慈溪市经营性房屋安全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政策解读
一、起草背景
随着我市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，近年来我国工程质量水平显著提升，工程质量整体水平保持稳中有升，建筑、交通运输、水利电力等重大建设工程的耐久性、安全性普遍增强，工程质量通病治理取得显著成效。然而，对于上世纪建造的房屋，早期房屋建设标准偏低，后期因产权人安全意识淡薄擅自破坏主体承重结构，或因物业维修基金缴存缺失等诸多原因造成长期养护不足，大量老旧房屋结构可靠性和安全性面临重大考验，需要专业鉴定机构进行房屋安全鉴定。
二、《管理办法》制定的必要性
房屋安全鉴定是专业性很强的工作，事关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，对房屋安全鉴定机构的选择和监管，直接关系到房屋安全管理工作成败。浙江省鉴定机构市场化也还在摸索阶段，鉴定机构良莠不齐，许多鉴定机构缺乏积累，工作经验不足，缺乏全局观念，容易导致鉴定结论失真，造成严重的后果。因此，需要出台专门实施意见，规范我市房屋安全鉴定市场。
三、起草依据
《慈溪市经营性房屋安全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》（试行）主要依据省、宁波市发布的有关管理规定：《浙江省房屋使用安全管理条例》、《宁波市城市房屋使用安全管理条例》、《城市危险房屋管理规定》（建设部令第129号）、省政府《关于全面推进城镇危旧住宅房屋治理改造工作的通知》(浙政办发〔2015〕61号)、省住建厅《关于开展房屋使用安全鉴定机构备案工作的通知》（建房发〔2015〕328号）、宁波市住建局《关于印发宁波市房屋安全鉴定市场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甬建发〔2015〕234号），同时按照我市以往工作开展经验，为加强我市房屋安全鉴定行业监督管理，规范房屋安全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员的行为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意见。
四、主要内容
（一）明确了适用本办法的鉴定机构；明确了房屋安全鉴定经营活动的监管主体。
（二）提出了在慈溪市开展房屋安全鉴定的经营机构需经备案登记的原则，明确了鉴定机构的备案条件以及取消鉴定机构登记的情形。
（三）对鉴定机构内部质量管理提出要求；强调鉴定机构及鉴定人员应依法承担相应责任；明确鉴定机构的经营范围和合同义务；规范鉴定机构的工作流程和鉴定程序；鉴定过程纳入管理系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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